






济科协字〔2018〕 7 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度“基层科普2251工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协，济宁高新区科协，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会党群部，各市属学会、企事业科协，各有关单位：
过去一年，全市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以牵头实施《科学素质纲要》为主线，构建科普工作新格局，创新科普理念和工作模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科普服务，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振奋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济宁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20）》规定，市科协决定，表彰2017年度“基层科普2251工程”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分配
全市各级科协组织和有关单位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副处级及以上机关单位及个人不参加评选，市科协直属事业单位和县级科协机关及个人原则上不参加评选，2016年科普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再参加评选。
2017年度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全市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共分为四类，其中：科普工作先进乡镇（街道）4个、科普工作先进村（社区）40个、科普工作先进单位100个和科普工作先进个人200名。推荐名额分配（附件1）。
二、评选标准
（一）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科普工作先进乡镇、街道、村、社区）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紧密围绕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和科普能力建设，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在科普管理、科普宣传、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产生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科普组织和设备健全。有常设科普组织机构，建有一支热爱公益事业、服务科普工作的科普志愿者队伍，经常性组织开展品牌科普活动。科普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每年不少于1万元。科普宣传栏、科普活动室等科普基础设施健全，能够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
4.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和社会形象良好，近3年内本单位未发生违法违纪等问题。
（二）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个人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热爱科普事业，具备“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水平，业务素质好，在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
3.紧密围绕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努力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在科普管理、科普宣传、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研究等工作和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效果显著；
4.截止到2017年底，连续从事科普工作3年以上。
具体条件参考《济宁市“基层科普2251工程”实施方案》。
三、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科协负责本地本单位科普工作先进乡镇（街道）、科普工作先进村（社区）、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推荐工作；各市属学会、企事业科协负责本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推荐工作。评审工作由市科协组织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
（二）“基层科普2251工程”是一项涉及面广、激励先进的重要工作，各级科协组织和有关单位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认真做好初评工作。要坚持面向基层和科普工作一线，特别注重专业科普团体、基层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等。
（三）请各级科协组织和有关单位按照分配名额进行推荐，并于2018年3月27日前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推荐表一式两份（同时报电子版）报市科协科普部。《“基层科普2251工程”实施方案》和有关表格请到济宁市科协网站下载（网址www.jnkp.org.cn）。
四、联系方式
济宁市科协科普部
联系人：王方辉  
电  话：2967867
邮  箱：jnskxkpb@163.com
附件：2017年度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济宁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3月23日


附件1
2017年度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名额分配表
	单    位
	科普工作先进乡镇（街道）
	科普工作先进村（社区）
	科普工作
先进集体
	科普工作
先进个人

	任城区
	1
	5
	5
	10

	兖州区
	1
	3
	5
	9

	曲阜市
	1
	3
	5
	9

	泗水县
	1
	3
	5
	9

	邹城市
	1
	5
	5
	10

	微山县
	1
	3
	5
	9

	金乡县
	1
	3
	5
	9

	鱼台县
	1
	3
	5
	9

	嘉祥县
	1
	3
	5
	9

	汶上县
	1
	3
	5
	9

	梁山县
	1
	3
	5
	9

	高新区
	1
	1
	3
	3

	太白湖新区
	
	1
	1
	2

	经济技术开发区
	
	1
	1
	1

	市反邪教协会
	
	
	1
	5

	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1
	5

	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
	2

	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1
	2

	市营养学会
	
	
	1
	1

	市煤炭学会
	
	
	1
	1

	市电机工程学会
	
	
	1
	1

	市农学会
	
	
	1
	1

	市林学会
	
	
	
	1

	市水利学会
	
	
	1
	1

	市气象学会
	
	
	1
	1

	市医学会
	
	
	1
	2

	市护理学会
	
	
	1
	2

	市医学影像学研究会
	
	
	1
	1

	市抗癌协会
	
	
	1
	1

	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1
	2

	市中医药学会
	
	
	1
	2

	市电子信息协会
	
	
	
	1

	市物理学会
	
	
	
	1

	市心理学会
	
	
	1
	1

	市科技情报学会
	
	
	1
	1

	市预防医学会
	
	
	1
	1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1
	2

	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济宁分所
	
	
	1
	2

	市保健学会
	
	
	1
	1

	市药学会
	
	
	
	1

	市生命关怀协会协会
	
	
	1
	1

	市心理卫生协会协会
	
	
	1
	1

	市防痨协会
	
	
	
	1

	市动漫行业协会协会
	
	
	
	2

	市社区卫生协会协会
	
	
	
	1

	市规划协会
	
	
	1
	1

	市蜂业协会
	
	
	1
	1

	市医药行业协会
	
	
	1
	1

	市精细化工协会
	
	
	
	1

	市金山微生物研究院
	
	
	
	1

	市青少年科技航模协会
	
	
	1
	2

	市乐伴青少年科普中心
	
	
	
	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
	2

	山东里能里彦矿业有限公司
	
	
	
	1

	济宁心心酒业有限公司
	
	
	
	1

	山东辰欣药业集团
	
	
	1
	1

	济宁供水集团总公司科协
	
	
	1
	1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科协
	
	
	
	1

	重汽集团科协
	
	
	
	1

	机械设计院科协
	
	
	
	1

	如意集团科协
	
	
	1
	1

	济宁市太阳纸业科协
	
	
	
	1

	英克莱集团科协
	
	
	
	1

	济宁矿业集团科协
	
	
	
	1

	济宁监狱科协
	
	
	
	1

	菱花集团科协
	
	
	
	1

	济宁方建制药科协
	
	
	1
	1

	济宁学院
	
	
	1
	2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1
	2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1
	2

	济宁医学院
	
	
	1
	2

	济宁技师学院
	
	
	1
	2

	曲阜师范大学
	
	
	1
	2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1
	2


备注：县（市、区）科协推荐的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单位和个人应不低于推荐名额的30%。


附件2
2017年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单位地址
	
	联系人
	

	邮    编
	
	电  话
	

	先进事迹简介：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科协或者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协审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附候选单位开展科普活动相关材料（如开展品牌活动简介、照片、科普论文等）；先进事迹材料（不超过2000字）可另附页。

附件3  
2017年济宁市科普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专业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电话
	

	通信地址
	
	邮编
	

	先进事迹简介：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科协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            
              年    月    日

	市科协审定意见：
　　　　　　       盖章 ：                          年    月    日


备注：先进事迹材料（不超过2000字）可另附页；推荐单位为县市区科协或者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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